
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许可决定书

沅人社工时许决字 〔2024〕003号

申请人 (公司名称) :湖南辣妹子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

地址(住址):沅江市经济开发区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30981320698479J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:鲁劲峰

你单位于 2024年 04月 19日以书面方式向本行政机关

提出的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行政

许可申请，经审查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和法定的形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

十四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许可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十九条、劳

动部《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的

审批办法》(劳部发[1994]503号)、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实施办

法>的通知》(湘人社发 [2018] 40 号) 等。

许可范围:

1.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:业务代表/业务员(71人)、

销售总监(6人)、销售专员/销售助理(5人)、销售经理(5

人)、物流仓储岗(3人)、售后客服类(2人)、市场/拓展/



行销类(21人)、设计岗(4人)、商超/渠道岗(9人)、区域

经理(36人)、电商业务岗(6人)、电商内勤岗(2人)、电商

客服岗(1人)、大区经理(18人),共计 189人实行不定时工

作制。

许可期限:1年(2024年 04月 19日-2025年 04月 18日)

审批意见：

1、经审查，同意你单位提出的特殊工时制度的行政许

可申请，请及时向全体职工公示。

2、请你单位严格执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度关于加班工资

支付的规定: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，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

者工作的，按照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(三)项的规定,按 

300%支付工资报酬。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，在综合

计算工时一个周期内其超过综合计算周期总的法定工作时

间的部分，按照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(一)项的规定,按 

150%支付工资报酬，在法定节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，按照

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(三)项的规定,按 300%支付工资

报酬(综合计算周期总的法定工作时间: 40小时/周、167

小时/月、500 小时/季、2000 小时/年)。

3、请你单位根据《劳动法》第一章、第四章有关规定，

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采取

集中工作、集中休息、轮休调休、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

式，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、工作任务的完成。



4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书抄送给你单位工会、由工会对特

殊工时制度实施情况进行日常监督。

5、请你单位根据以上原则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并抄

送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，依法向沅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

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5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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